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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动烟气脱硫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

 

 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显著提高，大

气污染状况日益严重，我国 SO2 的排放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，NOx

排放量也在持续增长。大气污染治理已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国

家出台新污染排放标准对电力和非电行业脱硫工作又有了更高的要

求。 

 

一、产业现状 

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，截至 2010年底，烟气脱硫机组合同

容量 6.35 亿千瓦，燃煤电厂已投运的容量达到 4.66 亿 kW，是 20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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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的 8倍多，全国火电厂已投运烟气脱硫机组容量占全国燃煤机组容

量的 73%。石灰石——石膏湿法仍是主要脱硫方法，占 92%，其余脱硫

方法中，烟气循环流化床法占 3.5%，海水法占 2.3%，氨法占 0.7%，

其他占 1.5%。近几年来，我国通过自主研发和引进、消化吸收、再创

新，烟气脱硫产业化取得了重大进展，脱硫设备、材料的国产化率已

达到 95%以上，国产化能力基本满足了“十一五”时期减排二氧化硫

的需要。总体看，我国烟气脱硫产业已具备了年承担近亿千瓦装机脱

硫工程设计、设备制造及总承包能力。由于烟气脱硫设备国产化率大

幅度提高及市场竞争等因素，烟气脱硫工程造价大幅降低。 

 

二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

(一)脱硫市场监管急需加强。 

近年脱硫市场急剧扩大，从事脱硫的环保公司迅速扩容。但行业

准入缺乏监管，对脱硫公司资质、人才、业绩及融资能力等方面无明

确规定。另外，招标不规范和流于形式，低价恶性竞争是普遍现象，

主管部门对烟气脱硫工程招投标的监管不到位或监管不力。恶性竞争

在大幅度降低工程造价的同时，也降低了工程质量和运行效果，导致

建成的脱硫工程投运后达不到设计指标，不能连续稳定运行。 

(二)部分脱硫设施难以高效稳定运行。 

由于对脱硫设施运行的依法监督不力，客观上造成部分企业对脱

硫设施日常运行缺乏严格管理，据业内人士反映，目前已建成投产的

烟气脱硫设施实际投运率还较低，二氧化硫减排作用没有完全发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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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原因：一是有些脱硫公司对国外技术和设备依赖度较高，没有完

全掌握工艺技术，系统设计先天不足，个别设备出现故障后难以及时

修复；二是部分老电厂的脱硫电价政策没及时到位；三是环保执法不

严，对脱硫设施日常运行缺乏严格监管或监管不到位；四是部分电厂

为获得经济利益，故意停运脱硫设施。 

(三)脱硫特许经营主体融资困难。 

尽管目前我国火电行业单位千瓦脱硫造价大幅下降，但其总投资

仍很高，而脱硫公司的融资能力不强。在实施特许经营前，脱硫装臵

建设所需资金，发电企业可通过电价质押贷款获得。参加特许经营后，

脱硫设备的地上建筑所有权属于脱硫企业，但设备所处的土地属于电

厂，两者难免存在分歧，管理纠纷时有发生。而且在缺乏完整产权的

情况下，由脱硫公司通过电价质押方式的贷款难度加大，对脱硫公司

融资不利。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特许经营这种新模式项目的贷款暂

无明确规定，使脱硫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，企业融资渠道不畅。 

(四)脱硫电价在很多地区难以按时到位。 

脱硫工程投资动辙数千万元，甚至上亿元，巨大资金投入给各电

厂带来沉重压力。国家虽然已对采用脱硫技术的电厂实行上网电价补

贴，但在很多地区由于工程建设质量和运营维护不专业等问题造成脱

硫电价补贴不足以抵消电厂的脱硫成本，“建得起、用不起”成为困扰

电厂的问题。 

 

三、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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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税收界定与优惠政策。 

建议将国家财政对大气治理等环保领域的投资转变成补助性、鼓

励性投资，成为引导社会资金向环保投资的助推剂。国家有关部门应

明确原由发电企业享受的税收政策同样适用于脱硫特许经营单位；对

于新建项目，可在国家发改委核准项目的同时，明确项目脱硫采取特

许经营方式投资建设并运营管理。根据当前的税收法律法规，国家对

电力产品销售征收增值税的税率为 17%，而脱硫电价作为电价构成中

的一部分，其产生的收入也将被征收增值税。由于脱硫特许经营属于

污染治理服务，应研究对脱硫电价收益征收营业税，或者仍征收增值

税，但允许电厂就收取脱硫电费向脱硫专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抵扣。 

(二)健全烟气脱硫产业的政策和措施。 

继续加强脱硫产业化的管理，加强招投标管理，强化对脱硫公司

的业绩考核，加大脱硫设施后评估力度，对不能满足排放要求的电厂

严格依法处罚和限期改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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